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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县政发〔2024〕21 号

2024

各乡、民族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云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

优化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分配工作流程的通知》（云县巩

固振组〔2022〕6 号）要求，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分配

工作专班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厅等 6 个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印

发〈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云财农〔2021〕140号）和《云南省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

兴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〈云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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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振兴项目库建设管理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云巩固振兴组办

〔2023〕2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组织召开了 2024 年度第四批次（省

级第三批）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项目分配专题会议

研究，提出《云县 2024 年度第四批次（省级第三批）财政衔接

补助资金及项目计划》，并按程序报请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

定。现将云县 2024 年度第四批次（省级第三批）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项目安排如下。

一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情况

根据《临沧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三批）的通知》（临财农发〔2024〕99 号）

文件精神，我县本次共计收到上级下达的 2024 年省级财政衔接

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三批）733 万元。

二、资金及项目分配计划

1．计划安排云县 2024 年度第二批次脱贫劳动力技能培训补

助 235 万元（2024 年省级第三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）。用于计划在脱贫劳动力中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911人次。培

训补贴资金按技能等级类培训每人 1680 元计，生活费补贴每人

900 元（按每人每天 60 元）计，合计每人补助 2580 元，具体以

实际培训工种和天数计。

项目主管单位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项目实施单位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.安排云县脱贫劳动力和监测对象劳动力一次性往返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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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 388 万元（2024 年省级第三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）。用于跨省务工且稳定就业 3 个月以上的脱贫人口（含监

测对象），按照跨省务工每人最高不超过 1000 元的标准给予外

出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。

项目主管单位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项目实施单位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3.安排云县 2024年度秋季雨露计划补助项目 110万元（2024

年省级第三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）。用于实施雨露

计划职业教育项目，接受全日制职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按

3000 元/人/年的标准进行补助；接受全日制普通中专、技工院

校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按 4000 元/人年的标准进行补助；接受全

日制普通大专、高职院校、技师学院、职业本科院等高等职业教

育的学生按 5000 元/人/年的标准进行补助。2024 年春季学期、

秋季学期两个学期计划补助。

项目主管单位：云县农业农村局

项目实施单位：云县农业农村局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请县财政局接通知后，在 5 个工作日内将项目资金计

划下达给项目实施单位，并抄送项目主管单位和县农业农村局。

（二）各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按照《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云财农〔2021〕140号）和《云南省

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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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云财规〔2022〕23 号）相关规

定，根据县财政局下达的项目资金计划在 15 个工作日内编制项

目实施方案报项目主管单位组织召开项目评审会等专题会议审

核审定，行文批准组织项目实施和监管，并报县人民政府行业分

管领导备案。既是县级项目主管单位又是项目实施单位的项目实

施方案，按市级主管部门要求需上报市级主管部门审批的，以市

级批准的项目实施方案为准组织项目实施；县级自行审批的项

目，由县级项目主管单位组织编制项目实施方案，召开项目评审

会等专题会议审核审定，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项目实施。

附件：云县 2024 年度第四批次（省级第三批）财政衔接

补助资金及项目计划表

2024 年 10 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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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4

序

号
项目名称

是否

是产

业发

展项

目

建设

乡镇
建设村

建设

性质
建设内容及规模

财政衔

接推进

乡村振

兴补助

资金

（万元）

22024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一

批）
项目主管

单位

项目实施

单位
备注巩固脱贫攻

坚成果和乡

村振兴任务

（733）

少数民族发

展任务（0）

3 合计 733 733 0

到人到户类补助项目 733 733 0

1
云县 2024 年度第一批次脱贫

劳动力技能培训补助
否

12 乡

（镇）

计划在脱贫劳动力中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911 人

次。培训补贴资金按技能等级类培训每人 1680

元计，生活费补贴每人 900 元（按每人每天 60

元）计，合计每人补助 2580 元，具体以实际培

训工种和天数计。

235 235

云县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

障局

云县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

障局

2

云县脱贫劳动力和监测对象劳

动力一次性往返交通补助（二

批次）

否
12 乡

（镇）

跨省务工且稳定就业 3 个月以上的脱贫人口

（含监测对象），按照跨省务工每人最高不超过

1000 元的标准给予外出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。

388 388

云县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

障局

云县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

障局

3
云县 2024 年度秋季学期雨露

计划补助项目
否

12 乡

（镇）

实施雨露计划职业教育项目，接受全日制职业高

中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按 3000 元/人/年的标准

进行补助；接受全日制普通中专、技工院校中等

职业教育的学生按 4000 元/人年的标准进行补

助；接受全日制普通大专、高职院校、技师学院、

职业本科院等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按 5000 元/

人/年的标准进行补助。2024 年春季学期秋季学

期两个学期计划补助。

110 110
云县农业农

村局

云县农业农

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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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0月 16日印


	项目实施单位：云县农业农村局

